
- 1 -

考試院第 13 屆第 141 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時 30 分

地 點：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

出席者：黃榮村 周弘憲 周蓮香 楊雅惠 王秀紅 伊萬•納威

何怡澄 陳錦生 吳新興 陳慈陽 周志宏 郝培芝

列席者：劉建忻 張秋元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侯景芳

許秀春

出席者
請 假：姚立德休假 許舒翔休假

列席者
請 假：呂建德公假

主 席：黃榮村

秘書長：劉建忻 紀 錄：陳怡君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 140 次會議紀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（無）

三、書面報告

（一）總統民國 112 年 5 月 24 日令制定公布環境部組織法一案

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二）總統民國 112 年 5 月 24 日令制定公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

組織法一案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三）總統民國 112 年 5 月 24 日令制定公布國家環境研究院組

織法一案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四）銓敘部函陳關於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組織規程暨編

制表訂定，並自民國 112 年 7 月 1 日生效一案，報請查

照。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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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銓敘部函陳關於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組織規程暨

編制表修正一案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

四、銓敘部業務報告(周部長志宏報告)

（一）銓敘部暨所屬因應組織改造有關人員移撥安置及辦公空

間調整情形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二）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業務之規劃籌備情形

楊委員雅惠：今日報告可瞭解，銓敘部對 112 年 7 月即將施

行個人專戶制之未來發展及業務推展期程已有相應規劃；

個人就制度運作提供幾點建議供參：1.重視評審投資顧問

之機制，提升投資顧問之競爭力：委託專業機構之選擇十

分重要，相關程序應公正公開，並研訂適切招標準則，定

期及不定期檢討；同時透過競爭提高績效，不只交由一家

投顧公司管理，可考慮招標兩家之適切性與可行性。此外

，為提高投資規劃品質，也可考量適切的誘因機制。2.結

合不同單位專業能力，提升投資效益：原退撫基金自營與

委外績效相較，自營操作較為穩健。原退撫基金之運作，

自營與委外之比例在 111 年與 112 年第 1 季相差不多，111

年底自營比例為 54.44%，委託經營之比例為 45.56%，112

年第 1 季自營為 53.07%，委營為 46.93%，資金分配比例

無大幅變化。績效方面，自營與委營績效則相差甚多，以

「已實現+未實現」而言，111 年底整體自營與整體委營之

收益率各為-0.91%與-11.20%，112 年第 1 季則為 3.05%與

5.47%；即 111 年整體自營之績效比整體委營之績效為高

，112 年第 1 季則相反，整體自營績效比整體委營績效為

低。大致而言，自營之操作較為穩健，無論正值或負值績

效，自營之數據皆相對較為平穩。未來個人專戶制的營運

方式，似乎是投資顧問公司提出投資規劃後，交由投資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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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小組作成投資決議，每個月開會一次，其間不再調整、

操作。此運作方式優點為不受短期不穩定波動而過度操作

，缺點為欠缺運作彈性。個人建議可設置投資幕僚小組，

由其隨時監控外在環境變化，該幕僚小組除隨時提醒投資

決策小組作應變外，亦可在投資決策小組作成決策之前，

針對投顧公司提出的投資建議提供意見，讓投資決策小組

研議時有不同角度思考，確保投資決議的穩健周妥。3.提

升退撫新制之公信力：個人專戶制可有效解決政府財政負

擔之壓力，但外界關切經營績效是否理想，因此資訊透明

化及運作程序的公正、嚴謹，以及強化監理工作很重要。

針對輿論對新制的質疑，宜有適切即時之說明，以利新制

推行。4.金融教育宣導之加強：個人專戶制提供新進人員

自行選擇投資組合之機會，然高報酬伴隨高風險，新進人

員須認識投資標的屬性(如資本利得或固定收益)，自己對

風險的態度(如風險愛好者、風險袪避者或風險中立者)及

個人屬性(年齡、所得、性別、教育等)，作為抉擇投資組

合之參考。建議國家文官學院辦理新進公務人員訓練時，

對相關金融知識與觀念作周全解釋。

陳委員錦生：1.私校退撫制度已運行一段時間，個人專戶制

在規劃上或可學習其優點，並避免其曾被批評之短處；另

選擇投資組合之手續費或作業處理費等費用，對投資報酬

亦有影響，於規劃時須併作考量。2.個人專戶制與私校退

撫制度相較，究有何不同？其優缺點為何？另簡報第 11頁

及第13頁同時標註「教職員」及「公教人員」，兩者有何

不同？3.報告中提及，代為投資型及保守型的投資組合均

有最低收益保證，該 2 種投資組合有何不同？另日前全教

總建議，積極型及穩健型之投資組合亦應有最低收益保證

，請教基管局意見如何？4.新進公務人員可能尚無理財觀

念，建議國家文官學院將此列為基礎訓練課程，使其對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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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理財等有基本了解。

王委員秀紅：今日部與基管局的報告內容十分詳盡。1.外界

對於個人專戶制十分關心，提醒部與基管局注意政策溝通

的重要性，相關宣導宜詳細列出制度之優點，讓外界完整

瞭解個人專戶制相關資訊，俾使退撫儲金業務順利運作並

保障參加人員權益。2.有關部暨所屬因應組織改造有關人

員移撥安置及辦公空間調整情形，本次部因組織調整增加

人員編制，然除人數增加外，職場環境的友善規劃亦很重

要，或可利用此次機會，注意性別友善與辦公空間的舒適

性，透過營造多元性別平等友善之工作環境，促進職場互

動及提升工作效率。

何委員怡澄：1.銓敘部今日報告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儲金業

務籌備工作，就報告內容而言，相關工作期程之規劃已相

當明確，個人專戶制的自主投資亦有初步雛形，個人表示

肯定。2.退撫基金營運迄今近 30 年，負責基金營運的同仁

已累積許多經驗，並有足夠專業能力維繫退撫基金的穩定

運作；個人專戶制統一運用期，以及暫不請領專戶的代為

投資，亦仰賴基管局同仁的操作。然依據簡報第 18頁自主

投資運作流程所示，日後個人專戶制之投資，是由投資顧

問公司提出投資建議，經投資決策小組作成投資決議後，

交由信託銀行執行交易；個人認為此投資流程較無彈性，

且未能妥善應用人員之專業能力，因此建議保持部分彈性

，並善用基管局同仁累積的營運經驗，俾使退撫儲金與退

撫基金都能穩定發展，持續提高營運績效。3.簡報第 14 頁

所示自主投資期之個人對帳單，僅臚列出保守型、穩健型

與積極型等 3 種儲金投資組合績效，但自主投資尚有代為

投資型及人生週期型兩種，共 5 種投資組合，建議將所有

投資組合績效呈現在個人對帳單中，以供公務人員瞭解其

他投資組合之營運情形，作為個人投資選擇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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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委員蓮香：1.111 年 2 月 17 日本屆第 74 次會議部報告退撫

基金組織型態變革案時，曾說明為因應新制，將改制為基

管局並擬請增 40個員額，然今日報告似未見基管局人數增

加。在個人專戶制即將施行之際，請教部及基管局對相關

人員編制等有何規劃因應之道？2.外界十分關心個人專戶

制之運作情形，建議考量納入一些彈性作法，例如儲金投

資決策小組得否彈性召開會議，俾及時因應經濟金融環境

快速變化；又制度設計上有無自願提繳儲金之金額可依個

人財務規劃，彈性增減每月或每年提繳金額；或儲金之領

取可否於退休前提領等彈性機制，請說明。3.基管局已於

日前完成信託銀行公開徵選，請教評選條件及簽約期限為

何？有無汰換機制？

伊萬•納威委員：1.為順利推展個人專戶制，對外的溝通宣導

，以及對內如建置管理運用機制、委託機構與投資組合，

以及加強相關教育訓練等都很重要，個人對部及基管局這

段時間的辛勞表示肯定及鼓勵。2.報告中提及 114 年開放

自主投資後，將提供保守型、代為投資型、穩健型、積極

型及人生週期型等 5 種投資組合類型，請補充說明該 5 種

投資組合之具體定義內容及區別為何。另書面報告第 6 頁

提及，對於未選擇投資組合者，基管局按其年齡配置適當

之投資組合，請舉例說明適當之投資組合為何。3.114 年

自主投資期距今尚有約一年半的緩衝期，基管局並將依法

研訂投資選擇實施辦法、自主投資及代為投資運用實施計

畫等相關法規，請教相關子法之研修進度如何？4.有關儲

金收支業務之宣導部分，已辦理之場次，其參與人數及辦

理情形如何？有無線上直播或錄影以提高業務宣導效果？

另建議規劃東部區域場次時，須考量花東幅員狹長且交通

不便之問題，讓更多偏遠地區人員得以參與。5.目前個人

專戶制專區之網路平台系統功能較陽春，建議未來 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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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 版可增加圖像化及友善化之介面，便利使用者運用。

吳委員新興：1.有投資收益即有投資風險，今日之績效亦不

代表未來績效，尤其目前金融環境變動迅速，爰建議基管

局未來於辦理業務宣導說明時，適時提醒公務人員投資行

為均伴隨風險。2.如報告資料所示，保守型與代為投資型

兩種投資組合訂有最低收益保證，該兩種投資組合如投資

績效不佳造成虧損時，所謂保障收益係由國庫支出或由基

金支付？又簡報第24頁提及，將建置客服專線、設立網路

諮詢服務等，請教未來實務上之諮詢服務如何運作？請補

充說明。3.銀行或投顧公司理財專員，多會針對個人投資

標的提出加碼或減碼之建議，未來個人專戶制規劃之自主

投資組合，會否提供相關資訊，協助公務人員進行資金配

置之調整？另建議基管局可蒐集行庫辦理委託投資之績效

，或私校退撫制度投資組合之營運績效等訊息，供公務人

員參考。4.有關個人專戶制委託之信託銀行或投資顧問公

司，其本身亦有銷售金融投資商品，建議於招標文件中明

訂禁止其銷售自有商品，以避免利益衝突或自己代理等弊

端。

周部長志宏、呂主仼秘書秋慧、陳局長銘賢補充報告：對各

委員意見加以說明(略)。

院長意見：1.對於即將運作的個人專戶制，基管局應清楚設

定一定的投資績效及嚴謹的監理機制等目標。基管局相對

於投信或銀行，被信任度較高，為利相關利害關係人資訊

的取得，有關退撫儲金嚴謹的內稽管控，以及外部監督或

監理機制等訊息，均請清楚對外呈現。2.儲金投資決策小

組係規劃由基管局內部人員及部分專家學者組成，然基管

局係就投資績效實際應負責的機關，因此決策小組成員比

例，請考量權責分明的管理原則。3.針對若干團體日前提

出，個人專戶制是政府規避提撥責任等不當說法，應適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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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妥為說明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五、臨時報告（無）

貳、討論事項（無）

參、臨時動議

一、 銓敘部函陳關於本院第 13 屆施政綱領之「完善政務人員法制

，延攬優秀人才，塑造優質決策團隊。」項目辦理情形一案，

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本院銓敘處意見通過。

二、 考選部、銓敘部分別議復有關監察院函送審計人員任用條

例修正草案，請本院同意會銜函送立法院審議等二案，請

討論。

決議：1.照部及本院銓敘處研議意見通過，同意會銜。

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

三、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2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（第一階段考試）

、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、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

物理治療師考試、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

能治療師、呼吸治療師、獸醫師、助產師、心理師考試典

試委員名單、增聘閱卷委員 49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四、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2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、護理師、社會工作師考試、112 年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、語言治療師、聽力

師、牙體技術師、公共衛生師考試、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

人員考試典試委員名單、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、命題委員、

審查委員、閱卷委員 111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

- 8 -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28 分

主 席 黃 榮 村


